附件1
律师事务所报名资料清单

一、申请书
参选申请书（需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明确申报服务类别：服务内容A或服务内容B），模板附后。
二、党建工作相关资料
1. 党支部设立批复等党组织覆盖相关证明材料；
2. 主任或合伙人担任支部书记的相关佐证材料；
    3. 近3年党建相关荣誉证书。
    三、律所综合实力相关资料
    1. 执业许可证复印件、近3年年度检查考核合格证明、“信用中国”无失信记录截图、律师执业责任险保单复印件、近3年无行政处罚和行业处分的证明；
    2.律师事务所设立年限情况说明，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
3.专兼职律师名单，执业3年以上律师名单及执业证书复印件（单独提供），均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
4.律师职称证明复印件；
    5. 近3年承担党政机关法律顾问的相关合同、协议复印件；
    6. 近3年获得的司法部/全国律协、省级、市级相关表彰文件、证书复印件或照片。
    四、服务团队配置相关资料
    1. 团队人员或固定服务人员近3年被投诉台账或无投诉情况说明；
2.团队人员或固定服务人员参与党委政府或部门重大项目证明材料及说明；
3.团队人员或固定服务人员近3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代理行政诉讼案件、办理仲裁案件的数量统计及个别案卷复印件；
    4. 服务团队或固定服务人员人数、名单及执业年限、政治面貌等证明材料。
    五、服务方案相关资料
    包含律师排班计划、服务质量管控、突发情况应对预案、特色服务设置等内容的完整服务方案。
    六、社会责任相关资料
参与公益活动的活动证明、支付凭证或其他相关材料。
    七、报价相关资料
    明确服务报价的报价单。
    八、其他需补充的相关证明材料
备注：
1. 所有资料需真实有效，弄虚作假将取消评审资格；
2. 未按要求提供对应证明材料的评分项不得分；
3. 资料需按上述类别整理，确保清晰可查。复印件需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字确认。
4.所有资料均不予退还，市司法局对资料严格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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